
六、总领事馆可在双方互换照会确认本谅解之日起开设。
上述谅解如蒙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复照确

认 ,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将不胜感谢。
顺致最崇高的敬意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
(印 )

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于北京

第一条

犷
孰上空- 知缔”另一方 , 指定一家或两家以

第二条

(二 ) 对方来照

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:

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意 , 并荣幸
地收到外交部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 ( 93 ) 部领一字 128 号照会 ,

内容如下 :(内容同中方去照 , 略―编者 )

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代表马来西亚政府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

外交部上述照会所述内容。
顺致最崇高的敬意。

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
(印 )

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于北京

一、本议定书在缔约双方交换外交照会 , 确认已履行为本议

孰定书生效所 的 的 之日起生效。
二、本议定书在 定 效 内 效。

下 代表 , 政府 , 在本议定书上 字为 。
本议定书于一九九三年二月十 日在北京 , 一 两 ,

中 和日 , 两 本同 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
代表代表

国 意
( 字)( 字 )

编者 : 缔约双方 互 知已 , 本议定书于一九九 年六月二
日起生效。

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
日本国 空 定的议定书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 , 意 一九 年
月二十日在北京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 空 定
(以下 “ 定 ), 议如下 :




